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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洋丰楚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建设磷化工及磷矿伴生氟硅资源综合利用 

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4月 8日召开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洋丰楚

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建设磷化工及磷矿伴生氟硅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的议案》，

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项目投资概述 

根据公司整体战略布局，为实现公司的长远规划及发展战略，优化公司产业结构，

强化公司产业链一体化的战略布局与竞争优势，洋丰楚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拟在江西

瑞昌市投资建设磷化工及磷矿伴生氟硅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本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 60

亿元，项目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投资事项经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实施主体情况 

1.公司名称：洋丰楚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802MA4F5MWK2N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杨磊 

5.注册资本：伍亿元整 

6.成立日期：2021 年 12月 10日 

7.营业期限：长期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

料制造；新材料技术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储能技术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

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新材料

技术推广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项目基本信息 

1.项目名称：磷化工及磷矿伴生氟硅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具体以发改部门备案的项

目名称为准）。 

2.建设内容： 

2.1 磷化工项目：选矿 150万吨、磷酸 30万吨、净化磷酸 25万吨、硫酸 90万吨、

高档阻燃剂 10万吨、磷酸二氢钾 10万吨、渣酸肥 20万吨、150万吨磷石膏综合利用。 

2.2 氟硅化工项目：无水氟化氢 3万吨、白炭黑 2万吨。 

2.3 新能源材料项目：六氟磷酸锂 1万吨。 

2.4 项目建设时间：预计为取得土地不动产权证之日起 12个月。 

3.项目投资: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600,000 万元,具体投资额以备案的可研报告为准。 

4.项目选址：项目拟落户瑞昌化工园区，用地面积 1,000亩左右（具体位置及面积

以瑞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核发的选址意见书及勘测定界图为准）。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该项目后续的沟通、

协商、协议签署以及所涉及的相关事宜、文件和手续，协议条款以各方最终签字盖章确

认的协议版本为准。 

三、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 

公司本次投资建设磷化工及磷矿伴生氟硅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不仅可以延伸磷化工

产业链，强化公司产业链一体化的战略布局与竞争优势，而且有助于公司把握锂电新能

源行业重要的发展机遇，开发新产品和新市场，丰富产业布局，提高盈利能力与风险抵



御能力。同时本项目符合公司产品市场开拓需求及继续做大做强磷复肥主业的战略目标，

有助于巩固公司在磷化工行业的领先优势，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

公司未来的发展具有长远战略意义。 

（二）存在的风险 

    公司本次投资建设磷化工及磷矿伴生氟硅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

的需要及对新能源行业市场前景的判断，项目投资金额、建设周期等均为预估数，受市

场环境变化、行业环境变化及不可抗力影响，本项目后续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项目将来的经营业绩受市场行情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协议

的履行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12日 

 


